
用电自给自足 助力减污降碳

莱芜分布式光伏智能微电网

推动农村用能转型

□通讯员 张建佩 杜飞 王宪才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 月13 日，济南首个分布式智能微

电网——— 户用光伏+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在莱芜区方

下镇陈庄村建成投运。项目以5G 物联网等新型技术

为依托，锻造户用光伏+新型储能技术长板，实现用

电负荷协同控制，全绿电供应。这一积极探索、先行

先试，为广大农村地区用电自给自足，助力减污降

碳，推动能源转型提供“莱芜方案”。

据悉，分布式智能微电网采取“分布式光伏+分

散式储能+就地负荷”典型方案，通过优化整合电源

侧、电网侧、负荷侧、储能侧资源，形成以新能源为

主的智能微电网典型示范，其中分散式储能与就近台

区形成低压联络，实现区域内发用电平衡。目前，陈

家庄光伏、储能与附近充电桩、陈家庄北台区等负荷

形成智能分布式微电网，在上级电源失电情况下，以

陈家庄为核心的分布式智能微电网可实现孤网状态下

的电力不间断供应。从技术上看，该智能微电网由分

布式电源、储能装置、能量转换装置、相关负荷、监

控保护装置等汇集而成，通过光储协同一体化终端、

“可信WLAN ”末端通信网、源网荷储控制系统等

先进技术，打造自我控制、自我保护、自我监管的自

治系统，既可与外部电网并网运行，也可孤立运行的

小型发配电系统。

分布式智能微电网——— 户用光伏+储能试点示

范项目建设按照“当地发、当地用”模式，在陈家

庄全村租赁房屋屋顶，推进整村光伏建设，一期建

设容量 70 0 . 3 2 5 千瓦，远期规划建设总容量 2 兆

瓦。改变传统分户并网方式，采用“集中汇流升

压”模式，通过1 回 10 千伏线路并入地方电网，更

利于新能源发电参与电网的负荷控制。配建 200 千

瓦/400 千瓦时储能设备，打造分布式储能配建典型

应用场景，在光伏发电高峰时段，“光储充用”协

调互动，实现资源利用最优化、发电效益最大化、

乡村用能清洁化，为推动“整县推进光伏+分散式

储能”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为全面提升电网消纳光伏发电能力，项目自主研

发光储协同终端，集能量管理、信息通信、网络安

防、有功控制、无功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实现光伏、

储能两种资源深度融合，光伏、储能“可观、可测、

可调、可控”。同时，针对分布式光伏信息传递问

题，打造基于“可信WLAN ”通信末端传输网，强

化分布式光伏信息传递，经5G 电力专网上传至电网

调控系统，全面提升通信控制可靠性。项目建成投

运，理论光伏最大发电出力可达652 . 2 千瓦，超过全

村最大用电负荷，实现整村全绿电供应、余电存储

上网。

下一步，济南将全面总结项目建设经验，加速推

动新能源发电和储能一体发展，力争在更大区域范围

内实现电网供电、新能源发电、储能等多种能源方式

供应平衡，积极探索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有效路径。

坝坡造绿 场顶种草 草上发电

潍坊“绿光一体”

奏响尾废矿场“光伏曲”

□通讯员 张建佩 丁永军 柏贞杨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光伏板上“绿电”潺潺，光伏板

下“青山”悠悠。驱车行驶在广袤的潍北盐碱滩涂

地上，一块块湛蓝色的光伏电板，整整齐齐排列在

尾废矿场山顶之上，一座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

“光电青山”映入眼帘，一幅携围滩河而起、融工

业园而生，山、河、园交相辉映的生态新画卷蔚然

成形……这是潍坊市利用废弃碱渣场蝶变“绿光一

体”生态光伏发电项目，在尾废矿场综合治理上奏

响的“光伏曲”。

“‘绿光一体’是指结合荒山荒地、废旧矿厂、

尾废场坝等生态环境整治，在太阳能资源禀赋优、用

电负荷高及光伏效能三类以上的地区，采用‘绿中发

电，绿电融合’的方式建设光伏电站项目，实现‘生

态+光伏’有机融合，既把荒山废矿打造成绿水青

山，又将绿水青山变身金山银山。”潍坊市发展改革

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潍坊市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聚焦市

域生态环境治理需求，创新推出坝坡造绿、场顶种

草、草上发电“绿光一体”综合治理开发模式，全力

打造生态光伏示范区，力促生态环境改善、能源低碳

转型，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能

源支撑。

在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海化集团废弃

渣场内，施工人员正在对渣场顶部进行防渗覆土作

业，技术人员忙着对太阳能发电阵列进行规划布局，

力争今年年底之前，将山东海化集团数十米高的废弃

渣场打造成集绿色发电、生态观光、新能源科普于一

体的10 万千瓦“光电青山”光伏电站，提升废弃矿

场土地利用效率，促进生态环境治理改善，推动地方

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该项目由潍坊信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运

营，项目总投资4亿元，占地3500 余亩，总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25 年运行期，分2 期并网发电，增设10

兆瓦/20 兆瓦时储能配套设施，2022 年12 月底全容量

并网投用。”潍坊信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介绍，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1 . 2 亿千瓦时，可有

效替代标煤 3 . 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9 . 1 万吨。同

时，电站建设带动周边交通、仓储、物流、旅游、餐

饮等各类就业岗位2000 余个，直接营业增收4738 . 8 万

元，年缴纳各类税费达2000 余万元，实现生态和经

济效益双丰收。

下一步，潍坊市将坚持生态环境修复与产业转

型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绿光一体”综合治理开

发，配套发展农业种植养殖、休闲农家乐、果蔬采

摘园、垂钓园、儿童娱乐等三产融合产业，拓宽增
收路径，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打造“两网一平台” 构建“三个体系” 推进“三类创新”

山东构建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 以保障居民充电为重点，打造居民
区充电服务网络

加强部门统筹协作，完善居住社区充电
设施建设推进机制，推动居住社区充电设施建
设与改造。支持安装具备有序充电功能的充电
设施，满足大规模充电桩接入电网需求。新建
居民小区停车位100% 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
留建设安装条件，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施
工、验收。具备安装条件的既有居民小区，鼓
励探索多车一桩、临近车位共享等模式应用。
对暂无安装条件的居民小区，通过电力扩
容、小区改造配建等多种形式解决电动汽车
充电难题。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范围。
——— 以提供普遍服务为目标，完善城乡

充电服务网络
进一步优化公共充电网络布局，各类社

会停车场所按配建要求建设充电设施，适当
提高老旧小区1 . 5 公里范围内充电设施数量。
结合公交、环卫、出租、物流、网约等专用
车充电需求，按需建设专用充电站。围绕矿
场、港口、城市转运等短途、高频、重载场

景，因地制宜布局专用换电站。鼓励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内部停车场统
筹配建充电设施，并对外开放。推动快充站
纳入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套设施范畴，新建、
改扩建高速公路服务区与充电设施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按照乡村振兴有关要求，加
快补齐乡镇充电设施建设短板，实现充电站
“乡镇全覆盖”。到2025 年，实现城市中心
城区平均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小于3公里，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站
覆盖率不低于90%，其他地区不低于80%。

——— 以实现灵活互动为目标，完善充电
信息服务平台

推进全省充电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实现
信息共享与跨平台、多渠道支付结算。依托
信息平台构建充电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推动
充电运营企业提高充电服务水平，提升充电
便利性和用户体验。建立健全省、市、县三
级平台监管体系，完善数据服务、安全监
管、运行分析等功能，推进跨平台安全预警
信息交换共享。到2025 年，实现公共充电设
施接入省级平台比例不低于98%。

□ 本报通讯员 张 勇 张建佩 段文奇 苏 航
  本 报 记 者  张文婷

近日，山东印发《山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发展模式，发挥市场作用，因地制宜、分类

推进，打造“两网一平台”，构建“三个体系”，推进“三类创新”，形成

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开放共享的充电设施体系，为能源交通绿

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明确发展目标

  到 2025年，公共、专用充换电站保有量达到 8000座以

上，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15万台以上，个人充电基础设施达到

25万台以上。其中，公共充换电站达到 5000座左右、充电

基础设施 9 . 5万台左右；专用充换电站 3000座左右、充电基

础设施 5 . 5万台左右。

□通讯员 张建佩 段文奇 苏航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发布的《山东省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白皮书（2021 年）》
显示，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73 . 38 万
辆，同比增长 45 . 68% ；充电站保有量达到
4971 座，同比增长18 . 08% ，双双呈现出快速
发展趋势。

公安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底，
我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73 . 38 万辆，同比
增长45 . 68%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排名前5 的
地市为：青岛市（ 13 . 1 4 万辆）、济宁市
（10 . 04 万辆）、滨州市（7 . 17 万辆）、菏泽
市（6 . 95 万辆）、济南市（6 . 73 万辆）。

与此同时，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呈现快速
发展态势。

充电站保有量。截至2021 年底，我省充

电站保有量达到4971 座，同比增长18 . 08% ，
其中公共充电站3838 座，占比77 . 21% ；专用
充电站1133 座，占比22 . 79%。我省换电站保
有量达到75 座，同比增长316 . 67%。我省充
电站保有量排名前 6 的地市依次为：青岛市
（ 1202 座）、济宁市（ 516 座）、济南市
（512座）、烟台市（433座）、潍坊市（426
座）、临沂市（426座）。

充电桩保有量。截至2021 年，我省充电
桩保有量达到11 . 76 万台，同比增长50 . 77%，
其中个人充电桩4 . 97 万台，公共充电桩4 . 56
万台，专用充电桩 2 . 23 万台；直流充电桩
3 . 82 万台，交流充电桩7 . 94 万台。我省充电
桩保有量排名前 5 的地市依次为：济南市
（3 . 32 万台）、青岛市（2 . 85 万台）、济宁
市（1 . 01 万台）、临沂市（0 . 84 万台）、潍
坊市（0 . 73 万台）。

充电量分析。 2021年，我省接入平台的充
电站累计充电量达到7 . 6亿kWh，其中公共充
电站充电量达到3 . 28 亿kWh，专用充电站充
电量达到4 . 32 亿kWh；直流充电桩充电量达
到7 . 5 亿kWh，交流充电桩充电量达到0 . 1 亿
kWh。全年累计充电量排名前5 的地市依次
为：青岛市（2 . 03 亿 kWh）、济南市（1 . 14
亿kWh）、济宁市（1 . 05 亿kWh）、临沂市
（0 . 5亿kWh）、淄博市（0 . 39亿kWh）。

我省充电基础设施运行持续向好。 2021
年，我省充电设施平均在线率达到90 . 10% ，
排 名 前 5 的 地 市 依 次 为 ： 滨 州 市
（ 98 . 34% ）、枣庄市（ 97 . 45% ）、临沂市
（ 96 . 46% ）、泰安市（ 96 . 21% ）、菏泽市
（95 . 23% ）。 2021 年，我省高速公路充电站
充电量达到774 . 01 万 kWh ，国庆、春节期间
单位小时充电量超5万kWh 的时段为13 ： 00

至18：00。
我省充电市场日益活跃、服务质量不断

提升。
截至2021 年底，接入山东省充电基础设

施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营商达到49 家，同
比增长11 . 36%。充电桩数量排名前5 的运营
商依次为：特来电（ 29562 台）、国家电网
（11556 台）、星星充电（2001 台）、国网恒
大（1785台）、海汇德（1228台）。

截至2021 年底，我省五星充电站数量为
145 座。五星充电站数量排名前5的地市依次
为：青岛市（84 座）、济南市（22 座）、烟
台市（9 座）、威海市（8 座）、济宁市（7
座）。五星充电站数量排名前5的运营商依次
为：特来电（52 座）、国家电网（30 座）、
星星充电（23 座）、小桔（22 座）、科士达
（7座）。

《山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白皮书》发布

临沂焦庄电动汽车充换电站。

山东省体育中心新动能示范充电站。 沂源高速服务区充电站。

——— 完善标准规范体系，提升设施运行
水平

研究制定居民区、单位内部等场景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验收规范。开展充
电设施设置场所消防等安全技术措施研究，
明确防火安全要求，及时制修订相关标准。
完善充电计量标准，规范充电设施接入平台
数据格式。建立“僵尸桩”退出机制，促进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加强设备运维，提升充电
设施健康运行水平。

——— 完善供电保障体系，优化设施接入

服务
加强电网规划与充电设施规划的有效衔

接，加大配套电网建设改造投入，科学安排
电网设备运维，保障充电设施科学合理接入
和供电安全。持续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
平，落实“三零”“三省”（零上门、零审
批、零投资，省心、省力、省钱）服务举

措，推广居民充电设施报装接电“联网通
办”模式，为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和个人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电网接入服务。

——— 完善安全管控体系，强化充电安全
管理

建立健全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相关部门
密切配合、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推动充电安

全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规范施工安装、运行
维护、充电使用等环节操作规程，明确全链条
安全管理责任。将充电设施安全管理纳入消防
安全监督考核范畴，推动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持
续完善安全管控体系，压实充换电设施产权所
有人（使用人）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加强对充
电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日常消防安全检查
及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积极发挥责任保
险风险防控作用，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合充换
电设施的安全责任险等商业保险产品，提升充
电安全保障能力。

——— 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激发充电服务
市场活力

支持充电服务差异化竞争的价格构成机
制，促进充电服务提质增效，推动充电市场
良性竞争。支持充电设施运营企业通过合同
能源管理等模式，利用居住区充电设施分时
电价政策，开展居住社区充电桩“统建统
营”。鼓励“临近车位共享”“多车一桩”
等新模式。鼓励充电设施运营企业与整车企
业、商业地产开展合作，通过众筹建桩、电
力市场、广告服务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提

升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 鼓励科技应用创新，促进产业链条

融合发展
支持电网企业联合车企等产业链上下游

打造新能源汽车与智慧能源融合创新平台，
开展跨行业联合创新与技术研发，加速推进
大功率、V2G 测试及应用。支持充电设施运

营企业在居民小区、物流港口等应用场景开
展小功率直流充放电应用试点。鼓励推广智
能有序充电，适时开展智能有序充电“示范
小区”建设。鼓励探索无线充电、自动无人
充电等新技术应用。鼓励开展换电标准研
究，提升换电模式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经
济性。

——— 推进车网互动创新，打造新型电力
系统应用

统 筹 电 动 汽 车 充 放 电、电 力 调 度 需
求，综合运用政策及经济性手段，实现电
动汽车与电网高效互动，降低电动汽车用
电成本，提高电网调峰、调频和安全应急
等响应能力。探索电动汽车参与电力现货
市场的实施路径，研究电动汽车消费和储
放绿色电力的交易和调度机制。探索单位
和园区内部充电设施开展“光储充放”一
体化试点应用。

加快建设“两网一平台” 持续提升充电服务能力

持续完善“三个体系” 保障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积极推动“三类创新”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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